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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应收账款案件警方尚处于侦查阶段，且相关底层债务人不接受公司现场核实和函证，公

司无法确定已逾期和尚未到期债权投资业务的可收回金额， 所以公司期末对截止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

已到期的债权投资业务相关资产389,789.88万元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314,037

万元，其他非流动资产31,605万元，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44,147.88万元）；已承担的差额补足义务155,

326.48万元全额计提预计负债。 未到期的债权投资业务，尚未到期且公司无法判定未来可收回金额，暂

未做会计处理；未到期的其他应收款履约保证金根据会计政策按照账龄计提减值。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

暂时无法判断相关损失是否足额计提，可能存在减值不充分的风险及可能性。

（3）因应收账款案件警方尚处于侦查阶段，存量项目到期无法进行兑付，未到期项目的未来兑付风

险公司目前无法判断。 公司期末已对截止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已到期的债权投资业务相关资产全额计

提减值准备,已承担的差额补足义务全额计提预计负债。 未到期的债权投资业务，尚未到期且公司无法

判定未来可收回金额，暂未做会计处理；未到期的其他应收款履约保证金根据会计政策按照账龄计提减

值。 所以公司认为暂时无法判断是否需要对2018�年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4）公司自2014年12月22日开始投资应收账款债权投资业务，主要通过以下三种业务模式：

①直接购买：由公司、国锐民合、西藏华烁直接购买应收账款债权（在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列示）。

②认购理财产品： 西藏华烁和国锐民合分别参与认购金融机构发行的劣后级和优先级产品份额购

买应收账款债权（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列示）。

③认购合伙企业份额：西藏华烁认购金融产品劣后级份额参与应收账款债权投资业务，国锐民合通

过认购金融产品优先级份额参与应收账款债权投资业务（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列示）。

华熠医疗的普通合伙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华慈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熠医疗为公司关联

企业；公司与景太龙城合作期间，景太龙城的普通合伙人变更为至为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至为投资” ），至为投资为公司参股设立且公司高管为至为投资董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景

太龙城为公司关联方；经公司核实，大业信托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文焕先生、公司二股东实际控制

人李仕林不存在关联关系；经公司自查，北信瑞丰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文焕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北信瑞丰与公司二股东实际控制人李仕林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暂未发现存在其他社会关

系或社会安排。

5.关于商誉计提减值准备。公司前期业绩预告披露，向李仕林收购捷尔医疗形成商誉12.22�亿元，由

于经营停滞对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而年报显示， 捷尔医疗远未实现业绩承诺，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0.29�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在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的情况下，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金额较前期减少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否符合谨慎性要求，并分析

说明是否涉及会计差错更正；（2）结合收购时的估值情况，说明自收购以来历年的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

骤和详细计算过程，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认定、具体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及合理性，包括但不限于

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毛利率、费用率、净利率水平、自由现金流、折现率等重点指标的来源及

合理性。

公司回复：

（1）2018年9月公司债权投资出现风险后，李仕林及重庆捷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原经营团队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原有的医疗供应链业务暂时处于停滞状态，而重新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业绩预告时

尚未进行审计且未聘请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商誉减值测试， 对收购重庆捷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形成的

商誉，公司无法判断减值的金额，根据谨慎性原则对收购形成的商誉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为保证数据

的合理性，公司于2019年3月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收购重庆捷尔医疗

设备有限公司形成的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的可回收价值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中企华评

报字(2019)第1121-01号评估报告。 评估结论：截止2018年12月31日，捷尔医疗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为

261,257.23万元人民币，经采用收益法评估后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为158,380.40万元，减

值额102,876.83万元， 减值率39.38%， 公司据此对业绩预告数据进行调整，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02,

876.83万元。 公司认为借助于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的评估结论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相对合理的，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也符合谨慎性要求，目前认为不涉及会计差错更正。

（2）①收购时的估值情况

Ⅰ估值概况

收购时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11月30日，根据中企华出具的《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重

庆捷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1082号），标的资产在评估

基准日的评估值为181,516.58万元。 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账面值为63,324.91万

元，评估估值增值率为186.64%。参考评估值，交易各方经协商交易总价在评估值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溢

价，最终确定的交易价格为215,000万元。

Ⅱ商誉产生原因

在收购时，捷尔医疗主营业务包括医药（含药品、设备、器械、耗材）商业业务和医疗服务业务。 医疗

服务业务包括：捷尔医疗与重庆大坪医院共同合作的建立“健康管理中心、核磁共振中心、放射治疗中

心” ；捷尔医疗与武警重庆市总队医院在武警医院建立的“健康体检科” ；捷尔医疗通过投资与重庆医科

大学合作建立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从事医疗服务业务。 医药（含药品、设备、器械、耗材）商业业

务包括捷尔医疗收购恒韵医药，获得其所拥有的全部医疗器械、设备及耗材代理业务；重医三院成立后，

捷尔医疗将成为重医三院的药品、试剂、医用设备、器械、耗材等项目的提供商。 上述业务中，与重庆大坪

医院合作的 “健康管理中心、核磁共振中心、放射治疗中心” 以及在武警医院建立的“健康体检科” 为

单项收益权资产，并已经按照市场价值评估体现，因此，收购交易无溢价，也就是商誉主要产生于医药

（含药品、设备、器械、耗材）商业业务以及投资合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产生的管理费收益。

Ⅲ收购时盈利预测情况

项目

2014年

12月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一、营业收入 3,632.95 25,716.85

55,

382.16

79,983.73

102,

036.76

115,950.92

126,

349.97

129,012.33

增长率 607.88% 115.35% 44.42% 27.57% 13.64% 8.97% 2.11%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3,632.95 25,716.85

55,

382.16

79,983.73

102,

036.76

115,950.92

126,

349.97

129,012.33

其他业务收入 - - - - - - - -

减：营业成本 914.19 9,382.25

27,

708.87

42,

375.42

55,

603.87

63,944.93

72,

674.51

79,798.60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914.19 9,382.25

27,

708.87

42,

375.42

55,

603.87

63,944.93

72,

674.51

79,798.60

其他业务成本 - - - - - - - -

毛利率 74.84% 63.52% 49.97% 47.02% 45.51% 44.85% 42.48% 38.15%

业务税金及附加 28.35 207.14 648.9 1,008.19 1,330.75 1,526.35 1,706.01 1,827.14

营业费用 114.38 521.07 1,160.33 1,675.42 2,150.78 2,436.89 2,758.69 2,943.68

管理费用 76.73 800.64 1,080.17 1,341.91 1,632.16 1,810.64 2,011.96 1,701.72

费用率 5.26% 5.14% 4.05% 3.77% 3.71% 3.66% 3.78% 3.60%

二、息税前利润 2,499.30

14,

805.75

24,

783.88

33,582.79

41,

319.20

46,232.11

47,

198.80

42,741.19

息税前利润率 68.80% 57.57% 44.75% 41.99% 40.49% 39.87% 37.36% 33.13%

加：折旧及摊销 153.35 1,831.89 1,450.21 1,262.68 1,079.37 1,077.87 1,077.87 15.94

减：资本支出 0

90,

000.00

0 0 0 0 0 0

营运资本变动 -995.04 1,829.57 7,415.28 5,778.05 5,424.79 4,047.66 3,598.91 2,587.48

三、净现金流量 3,647.69

-75,

191.93

18,

818.81

29,

067.42

36,

973.78

43,262.32

44,

677.76

40,169.65

注：上表现金流口径已经调整为与商誉减值测试的资产组未来现金流口径一致。

②历年商誉减值测试情况

2015年6月，公司完成的重庆捷尔股权收购交割，当年未进行商誉减值的评估测试，仍然沿用收购时

的评估报告。

2016年度商誉减值测试引用了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西藏华慈医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同致信德评报字（2017）第0129号），评估结

论如下：捷尔医疗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103,155.23万元，可收回价值221,556.00万元（大写：人民币贰

拾贰亿壹仟伍佰伍拾陆万元整）。 评估增值118,400.77万元，增值率为114.78%。

2017年度商誉减值测试引用了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西藏华慈医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重庆捷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资产组价值咨询报告书》（同致信

德评咨字(2018)第A0036号），评估结论如下：重庆捷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构成的资产

组于价值咨询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的账面价值为149,637.08万元， 可回收价值为225,415.00万元

（大写人民币贰拾贰亿叁仟捌佰柒拾叁万元整），增值75,777.92万元，增值率为50.64%。

2018年度商誉减值测试引用了中企华出具的《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编制财务报告需对

商誉进行减值测试项目所涉及的与重庆捷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相关资产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

报字(2019)第1121-01号）。 收益法评估后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为158,380.40万元，减值

额102,876.83万元，减值率39.38%。 资产组可回收金额计算过程：

根据管理层预计的资产组2019-2023年利润及现金流情况如下：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一、营业收入 30,778.95 65,888.02 76,820.54 86,693.08 89,304.01

增长率 -70.55% 114.07% 16.59% 12.85% 3.01%

减：营业成本 19,303.59 46,024.43 54,249.88 61,664.18 63,522.21

毛利率 37.28% 30.15% 29.38% 28.87% 28.87%

税金及附加 194.49 325.06 366.99 405.00 416.41

销售费用 450.25 475.54 506.31 541.04 575.61

管理费用 6,407.91 6,619.26 6,842.45 7,070.37 7,310.73

费用率 22.28% 10.77% 9.57% 8.78% 8.83%

二、息税前利润 4,422.71 12,443.72 14,854.91 17,012.49 17,479.04

息税前利润率 14.37% 18.89% 19.34% 19.62% 19.57%

加：折旧及摊销 39.62 36.29 38.30 39.86 40.34

减：资本性支出 8.36 54.16 80.58 12.92 23.47

追加营运资金 1,169.94 867.54 917.71 860.79 215.57

三、净现金流量 3,284.03 11,558.31 13,894.92 16,178.63 17,280.34

注：2019年预计从下半年开始恢复对重医三院的相关业务。 与收购时点盈利预测相比，差异如下：

Ⅰ营业收入：2019-2021年同时期营业收入只有收购时点预测收入的50%左右， 主要有3个方面原

因：一是本次范围不包含与商誉无关的与重庆大坪医院合作的 “健康管理中心、核磁共振中心、放射治

疗中心”以及在武警医院建立的“健康体检科” 部分收入，二是减少了捷尔医疗收购恒韵医药所获得的

医疗器械、设备及耗材代理业务收入，三是原预计重医三院2018年住院及门诊达到饱和，估计仍需要4年

才能达到目标，影响了来自重医三院的收入。 同时，本次预测中2019年只有半年的收入，且与2018年相

比，减少了第三方医疗器械的销售收入，因此与收购时点的预测相比，占比只有26%左右。

另外，未来几年重医三院仍然处于住院和门诊量快速上升阶段，收入规模将快速提高，但收入增长

率逐年下降，直至2022年重医三院承接能力达到饱和。

Ⅱ毛利率：与收购时点盈利预测相比，毛利率水平下降。 主要原因是针对医院的医疗器械销售毛利

率相对较高，大概在40%左右，且相对独立第三方，对重医三院医疗器械销售毛利率仅为25%左右，另一

方面，药品销售的毛利率大概为20%。 本次盈利预测由于减少了高毛利率的独立第三方医疗器械销售业

务，导致毛利率下降。

Ⅲ费用率：与收购时点盈利预测相比，费用率大幅上升。 主要原因是尽管减少了独立第三方医疗器

械销售业务，减少了市场开发和佣金等销售费用，但为保证和提高重医三院医疗业务水平，以前年度李

仕林旗下公司恒韵医疗承担了对重医三院外部聘用专家的费用支出。 当前突发事件影响下，该支出预计

由捷尔医疗后续承担，从而大幅提高了费用及费用率水平。

具体指标选取、依据及合理性说明如下：

Ⅰ营业收入

受捷尔医疗“应收账款事件”的影响，捷尔医疗所有业务暂停。 根据管理层的判断，预计在未来只能

恢复与重医三院相关的业务及收入，基本失去了与商誉相关的收购恒韵医药后所拥有的医疗器械、设备

及耗材代理业务。 因此，商誉减值测试中，重医三院营业收入包含四部分：医疗器械、耗材及设备销售收

入、药品销售收入、药品器械视光中心收入、重医三院管理费收入。 其中，药品器械视光中心收入是药房

和在重医三院视光中心的药品器械的零售收入； 重医三院管理费收入是捷尔医疗作为重医三院的出资

方收取的管理费收入。同时，考虑业务暂停、目前筹备以及与各方沟通的情况，预计2019年7月恢复经营。

项目 分类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营业收入

医疗器械、耗材及设备销售收入 17,425.26 42,084.42 49,746.63 56,589.92 58,287.62

药品销售收入 7,355.39 17,616.57 20,692.08 23,520.22 24,225.83

药品器械视光中心收入 437.92 459.82 482.81 506.95 532.30

重医三院管理费收入 5,560.39 5,727.20 5,899.02 6,075.99 6,258.27

小计 30,778.95 65,888.02 76,820.54 86,693.08 89,304.01

其中对重医三院管理费收入的预测：

本次盈利预测以重医三院办公楼的租金，作为未来管理费收入的保守预测。 选择重医三院周围的办

公楼租金作为参照，考虑医疗用地的特殊性和重医三院面积的规模性（重医三院的面积根据企业参与医

院投资建设人员所确定的规模而定），以周围房屋租赁价格的60%作为合理租金，并保持在未来收益期

每年保持3%的增长。 以此作为各年的管理费收入。

Ⅱ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主要包括医疗器械、耗材及设备销售收入对应成本、药品销售对应的成本以及药品器械视

光中心收入对应的成本。 由于药品、医疗器械、耗材及设备的毛利率相对稳定，而且有国家的政策调整因

素存在。 通过历史毛利率的分析和企业人员提供的信息，确定各项业务的毛利率，并结合各业务收入确

定营业成本。

统计捷尔医疗各业务的历史毛利率水平如下：

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医疗器械、耗材及设备销售业务 35.25% 45.02% 33.17%

药品销售业务 15.90% 33.34% 6.13%

药品器械视光中心零售业务 24.03% 13.60%

医疗器械、耗材及设备销售业务历史上的毛利率水平较高，但是现在随着“两票制” 的实施，医药行

业的高毛利率会有所下降。 同时，企业人员认为之后销售收入只会由重医三院业务产生，医院采购流程

较为严格，该毛利率会有所下降，因此在预测期选择的毛利率为25%。

药品销售业务历史上毛利率水平波动较大，2018年由于企业开拓了较多的向经销商的批发业务，因

此毛利率很低， 对之后的业务不具有参考性， 综合前两年的数据和行业状况， 预测期选择的毛利率为

20%。

药品器械视光中心零售业务开展业务时间较短，参照历史数据和行业水平，预测期选择的毛利率为

20%。

Ⅲ费用

前三年费用率如下：

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费用率 2.37% 3.07% 3.44%

销售费用主要包括职工工资、租赁费、维修费、开拓及配送费等，由于2019年之后相关业务有较大规

模的缩减，因此该部分费用参照历史年度数据和未来业务情况综合考虑确定。

管理费用主要包括专家咨询费、办公费等。 专家咨询费由捷尔医疗对外招聘专家，去重医三院协助

开展诊疗工作以提高重医三院的医疗水平和业内知名度。 该部分费用之前由恒韵医疗负则承担，现在全

部转由捷尔医疗承担。 根据企业提供的历史情况，每个月该部分专家费用为500万元，因此2019年该部

分费用预计6000万元，之后的每年均保持3%的增长率。 预测期，由于新增外部聘用专家的费用，且金额

较高，总体费用率大幅上升，并导致利润率下降。

IV�折现率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8.50%

税前折现率 =11.34%

综上所述：2018年计提商誉减值主要是2018年9月公司债权投资出现风险后，李仕林及捷尔的原经

营团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有的医疗供应链业务处于停滞状态，而重新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因而根

据评估报告的结论计提了商誉的减值损失。

6.关于或有负债。 年报显示，公司存在对李仕林17.1�亿元违规担保，仅对其中4.9�亿元计提预计负

债。 请公司补充披露：（1）按照发生时间，分年度列示违规担保事项的担保人、被担保人、债权人、案件开

庭时间和进展，对比说明已判决败诉案件和未判决案件主要情形是否存在差异；（2）结合李仕林失联现

状及案件情况，说明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合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及相关要求；（3）充分核实是否存

在其他或有负债情形以及是否需要计提。

公司回复：

（1）内容详见下表：

序

号

违规担

保时间

案号 债权人

被担保人（主

债务人）

担保人

标的额

（本金）

开庭时间及进展

1 2017年

（2018）

渝 民 初

172号

工行九龙坡支行 韵恒医疗

恒韵医药、捷尔医

疗、 威豪医疗、王

海红、程光明

36000 万

元

2019年2月20日已开庭，一审

判决要求捷尔医疗承担连带

担保责任，已提请上诉，二审

尚未开庭

2 2017年

（2018）

渝 民 初

165号

工行九龙坡支行 新韵恒医疗

捷尔医疗、溢成医

疗、 恒韵医药、李

仕林

37250 万

元

未开庭

3 2017年

（2018）

渝 民 初

166号

工行九龙坡支行 新韵恒医疗

捷尔医疗、溢成医

疗、 恒韵医药、李

仕林

37250 万

元

未开庭

4 2018年

（2018）

渝 05 民

初 1728

号

周歆焱 李仕林

捷尔医疗、海宸医

院、 满垚医疗、玖

威医疗、禄垚医疗

新宸医院

8000万元

2018年12月26日已开庭，一

审判决要求捷尔医疗承担连

带担保责任，已提请上诉，二

审尚未开庭

5 2018年

（2018）

渝 01 民

初524号

重庆五 四科 技

（集团） 有限公

司

恒韵医药

捷尔医疗、海宸医

药、珑和医药

6200万

2019年3月5日已开庭， 尚未

判决

6 2018年

（2018）

渝 05 民

初 3942

号

张民

豪应物流、自

豪时代

禄垚医疗、满垚医

疗、 玖威医疗、恒

韵医药、 徐志、李

仕林、 豪应物流、

捷尔医疗、思亚医

药

5000万

2019年3月12日已开庭，一审

判决要求捷尔医疗承担连带

担保责任，已提请上诉，二审

尚未开庭

7 2018年

（2018）

渝 01 民

初587

杨晓峰 李仕林

捷尔医疗、满垚医

疗、 禄垚医疗、玖

威医疗

20500 万

元

2019年5月10日已开庭，尚未

判决

8 2018年

（2018）

渝 01 民

初588

杨晓峰 李仕林

捷尔医疗、满垚医

疗、 禄垚医疗、玖

威医疗

10600 万

元

2019年5月10日已开庭，尚未

判决

9 2018年

（2018）

渝 01 民

初589

杨晓峰 李仕林

捷尔医疗、满垚医

疗、 禄垚医疗、玖

威医疗

10500 万

元

2019年5月10日已开庭，尚未

判决

（2）公司对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上述一审判决事项进行了预计负债的计提，主要系子公司重庆

捷尔对外提供担保并经一审判决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金额507,273,253.91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9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第五条企业发生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通常包括下列各项：（一）

资产负债表日后诉讼案件结案，法院判决证实了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现时义务，需要调整原先

确认的与该诉讼案件相关的预计负债，或确认一项新负债。 ” ，由于已经一审判决，因而进行了预计负债

的计提，剩余担保未计提，主要是1）上述担保事项法院尚未判决； 2）对于违规担保事项，公司均已委托

律师进行应诉，对于一审判决的案件提出了上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秘书一处于2018年8月9日公

布的《关于审理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稿）》，该稿第四条明确了“公

司章程未规定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决议机构，或者规定内容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相对人

不能举证证明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同意担保，其主张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 该解释虽未正式生效，但也表明了最高院对审理该类型案件的基本态度。 在《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二庭法官会议纪要》中，亦认为1）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他人员等行为人未按照《公司法》第

16条规定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依法不构成表见代表、表见代理或公司不予追认的，应认定该担

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2）公司担保相对人在接受担保时，对有关公司章程、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

决议有必要的形式审查义务，否则不构成表见代表中的善意相对人，该担保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因

此，我司及律师仍认为上述违规担保我司仍然存在胜诉的可能，因而，我司未对其他担保进行预计负债

的计提。

（3）由于上述违规担保事项，未经华业资本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重庆捷尔公司的用印登记中

也未发现相应的用印流程审批和盖章留存件，目前公司未发现其他未经审批的担保事项，后续公司如果

发现有其他事项，会根据信息披露的要求进行相应的披露。

四、关于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

7.年报显示，公司财务报表被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主要涉及未经审批的担保诉讼、应收账款债权投资涉嫌被合同诈骗、子公司销售收入

等有关事项和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等4�方面事项。鉴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自公司2014�年开展债

权投资业务以来一直担任公司年报审计机构，期间均对公司年报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请公司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充分审慎核实后说明： （1）2014�年以来，签字会计师每年是否严格按照审计准则就公

司债权投资业务的底层资产向医院函证确认及具体过程、函证结果，披露在审计过程中是否发现包括但

不限于业务模式、资金流向、银行流水等存在的异常迹象；（2）结合自公司收购捷尔医疗以来，捷尔医疗

和海宸医药的前三大客户名称、收入金额，会计师是否就捷尔医疗和海宸医药销售业务的经济实质、收

入确认和应收账款的可回收性等，实施充分、必要的审计程序，是否存在审计障碍，2018�年年审时无法

获取相关审计证据的原因，说明当前就前述事项发现的主要问题；（3）捷尔医疗在被公司收购后能否形

成有效控制、独立运营、独立核算，会计师是否实施充分必要的审计程序，是否发现异常迹象；（4）会计

师自2014�年以来是否就公司向李仕林违规担保事项实施充分、必要的审计程序，是否曾发现违规担保

迹象，补充说明公司及子公司是否存在任何形式的资金占用情形及其他违规担保事项；（5）分析说明上

述事项是否涉及会计差错更正；（6）就上述事项，请逐年说明自公司开展债权投资业务以来，年审会计

师事务所是否严格按规定建立并切实执行了有效的内核机制、内核程序、审计质量把控及具体执行情况

和相关结论，是否曾发现异常迹象并要求年审会计师充分确认，分析说明导致公司相关重大风险长期未

能暴露和揭示的原因及具体责任人。

会计师回复：

（1）2014年以来， 签字会计师每年是否严格按照审计准则就公司债权投资业务的底层资产向医院

函证确认及具体过程、函证结果，披露在审计过程中是否发现包括但不限于业务模式、资金流向、银行流

水等存在的异常迹象；

1、2014年以来我们对债权投资的函证情况：

（1）对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直接购买的应收账款债权，我们未向底层债务人进行函证确认，我们向

债权转让方进行了函证确认；

（2）我们判断公司对其认购份额的合伙企业不形成控制，故未向相关应收账款债权的底层债务人

进行函证确认；我们向合伙企业进行了函证确认，并获取了第三方具有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

准意见审计报告予以了确认；

（3）对于公司通过认购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产品进而收购的应收账款债权，我们未向底层债务人

进行函证确认；我们向金融产品的发行机构进行了函证确认；

（4）2018年度审计，公司应收债权投资产品出现违约，债权投资交易对手的实际控制人—华业资本

第二大股东李仕林失联，公司向公安经侦部门报案，上述投资涉嫌合同诈骗，我们拟就公司债权投资业

务的底层资产向医院进行了延伸审计函证，但受条件限制，函证没有结果。

2、我们在对公司债权投资业务银行流水审计过程中发现，在直接收购的项目中，应收账款的回款资

金流向并非由医院直接打款至上市公司账户，而是由医院转账至公司第二大股东控制的恒韵医药（债权

转让方）账户中，然后转给上市公司；

在通过金融机构、合伙企业收购的项目中，应收账款的回款资金流向也非由医院直接打款至金融机

构、合伙企业账户，而是由医院转账至公司第二大股东控制的恒韵医药账户（债权转让方）中，然后转给

金融机构、合伙企业；

我们发现恒韵医药已经转让的债权，债务方会将款项直接付给恒韵医药，恒韵医药再支付给债权受

让方。 在债务方未遵守协议约定的方式支付款项时，我们查看了债权转让方的资金收支流水，未向底层

债务人进行函证确认。

3、2014年以来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执行的主要程序及结果

华业资本自2014年12月22日开始投资应收账款债权投资业务，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购买：

1）直接购买：由公司、国锐民合、西藏华烁直接购买应收账款债权（在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列示）；

2）认购理财产品：西藏华烁和国锐民合分别参与认购金融机构发行的劣后级和优先级产品份额购

买应收账款债权（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列示）；

3）认购合伙企业份额：西藏华烁认购金融产品劣后级份额参与应收账款债权投资业务，国锐民合通

过认购金融产品优先级份额参与应收账款债权投资业务（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列示）。

历年华业资本金融产品账面余额如下：

日期

科目名

称

项目名称

账面期初余

额

账面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账面期末余额

到期 转让

2014年

12月

31日

其他非

流动资

产

重庆慈慷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

600,000,

000.00

--- --- 600,000,000.00

2015年

12月

31日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北信瑞丰资产

瑞信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

193,870,

000.00

--- --- 193,870,000.00

其他非

流动资

产

重庆慈慷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600,000,

000.00

---

271,794,

842.05

--- 328,205,157.95

其他非

流动资

产

重庆慈恩健康

咨询有限公司

---

2,341,659,

391.68

--- ---

2,341,659,

391.68

其他非

流动资

产

重庆恒韵医药

有限公司

---

706,071,

404.24

--- --- 706,071,404.24

合计

600,000,

000.00

3,241,600,

795.92

271,794,

842.05

---

3,569,805,

953.87

2016年

12月

31日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北信瑞丰资产

瑞信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193,870,

000.00

519,110,

000.00

146,620,

000.00

21,320,

000.00

545,040,00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北京景太龙城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

4,184,040,

000.00

--- ---

4,184,040,

00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德邦创新资本

民生德润结构

化1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

86,700,

000.00

--- --- 86,700,000.00

其他非

流动资

产

重庆慈慷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328,205,

157.95

---

328,205,

157.95

--- ---

其他非

流动资

产

重庆慈恩健康

咨询有限公司

2,341,659,

391.68

---

1,541,115,

912.48

--- 800,543,479.20

其他非

流动资

产

重庆恒韵医药

有限公司

706,071,

404.24

---

706,071,

404.24

--- ---

合计

3,569,805,

953.87

4,789,850,

000.00

2,722,012,

474.67

21,320,

000.00

5,616,323,

479.20

2017年

12月

31日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北信瑞丰资产

瑞信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545,040,

000.00

---

300,190,

000.00

171,430,

000.00

73,420,00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北京景太龙城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4,184,040,

000.00

3,260,700,

000.00

750,520,

000.00

1,405,260,

000.00

5,288,960,

00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大业信托·盈富

系列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

950,200,

000.00

--- --- 950,200,00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致博三期契约

型私募投资基

金

---

351,550,

000.00

--- --- 351,550,00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北京华熠医疗

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

171,000,

000.00

--- --- 171,000,00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德邦创新资本

民生德润结构

化1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86,700,

000.00

---

86,700,

000.00

--- ---

其他非

流动资

产

重庆慈恩健康

咨询有限公司

800,543,

479.20

---

800,543,

479.20

--- ---

其他非

流动资

产

重庆恒韵医药

有限公司

---

316,050,

000.00

--- --- 316,050,000.00

合计

5,616,323,

479.20

5,049,500,

000.00

1,937,953,

479.20

1,576,690,

000.00

7,151,180,

000.00

2018年

12月

31日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北信瑞丰资产

瑞信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73,420,

000.00

---

73,420,

000.00

--- ---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北京景太龙城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5,288,960,

000.00

---

2,080,890,

000.00

---

3,208,070,

00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大业信托·盈富

系列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950,200,

000.00

1,515,246,

000.00

298,800,

000.00

500,000,

000.00

1,666,646,

00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致博三期契约

型私募投资基

金

351,550,

000.00

---

351,550,

000.00

--- ---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北京华熠医疗

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171,000,

000.00

--- --- --- 171,000,000.00

其他非

流动资

产

重庆恒韵医药

有限公司

316,050,

000.00

1,761,080,

000.00

--- ---

2,077,130,

000.00

合计

7,151,180,

000.00

3,276,326,

000.00

2,804,660,

000.00

500,000,

000.00

7,122,846,

000.00

1、向恒韵医药直接购买应收账款债权

1）复核相关的债权转让协议，检查投资资金是否真实支付；

2）向恒韵医药发送业务询证函，函证债权转让业务的真实性；2014-2017年度审计中未对债权转让

涉及的底层资产进行延伸审计函证；2018年度审计中针对债权转让涉及的底层资产拟开展延伸审计函

证,但受条件限制，函证没有结果。

3）检查了应收账款债权到期回款的银行回单；

4）结合实际情况我们实施了如下替代审计程序：

A、由于债权转让协议需要通知医院，我们取得了华业资本与恒韵医药签订的应收账款债权确认书

以及医院的确认回执文件；

B、检查了恒韵医药与医院签订的采购合同、恒韵医药开具给医院的销售发票以及恒韵医药发货的

出库单。

2、认购理财产品

1）向公司管理层了解相关投资项目的业务模式和盈利情况；

2）复核相关的合同协议，检查投资资金是否真实支付；

3）向理财产品发行方发送业务询证函，分项目名称函证投资协议合同编号、标的债权预计到期日，

报告期的持有份额、出资额、利益分配顺序、转让或到期情况；2014-2017年度审计中未对认购的理财产

品涉及的底层资产进行延伸审计函证；2018年度审计中针对债权转让涉及的底层资产拟开展延伸审计

函证,但受条件限制，函证没有结果。

4）针对已完结的投资，获取清盘报告，核对清盘报告的本金及收益分配方式是否与投资协议一致，

入账金额是否一致。

针对转让的投资，我们检查了相关转让协议，核对转让资金是否已全部收到。

5）针对发行方对外投资项目的真实性进行延伸检查：A、检查发行方与恒韵医药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以及医院的确认回执；B、查看恒韵医院的记账凭证及银行回单；核查恒韵医药在收到医院回款后，是

否汇款到资管计划，转付的金额是否与回款的金额一致。

3、认购合伙企业份额

1）对华业资本认购的合伙企业份额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中核算的依据进行分析检查：

A、华业资本无法控制合伙企业投资决策委员会；

B、华业资本不向合伙企业派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合伙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只享有固定

收益权及到期清算收益的分配权；

C、合伙企业对外投资的债权持有至到期后，根据协议约定，债权到期收回，按照优先级、中间级、劣

后级的顺序对投资收益进行分配。 考虑到标的债权的债务人为军医大学附属的三甲医院，标的债权的预

期投资回报金额整体可控。

综上所述，华业资本对合伙企业没有控制权，只是购买了一种投资产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公司将上述投资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核算。

2）向公司管理层了解相关投资项目的业务模式和盈利情况；

3）复核相关的合伙协议和投资协议，检查投资资金是否真实支付；

4）向合伙企业发送业务询证函，分项目名称函证投资协议合同编号、标的债权预计到期日，报告期

的持有份额、出资额、利益分配顺序、转让或到期情况；2014-2017年度审计中未对投资的合伙企业涉及

的底层资产进行延伸审计函证；2018年度审计中拟开展延伸审计函证,但受条件限制，函证没有结果。

5）针对已完结的投资，获取清算报告，核对清算报告的本金及收益分配方式是否与投资协议一致，

入账金额是否一致。 针对转让的投资，检查相关转让协议，核对转让资金是否已全部收到。

6）获取并查阅了合伙企业的年度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是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质的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发表的审计意见是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7）针对合伙企业对外投资项目的真实性进行了延伸检查，具体如下：

A、检查合伙企业与恒韵医药签订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合同以及医院的确认回执；

B、我们查看了恒韵医药的银行回单；核查恒韵医药在收到医院回款后，是否汇款到合伙企业，回款

金额是否与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合同一致，转付的金额是否与回款的金额一致，与合伙企业收到的金额是

否一致。

综上所述,（1）我们分不同投资方式获取了相关投资文件，检查核对了有关银行收支流水，没有对

有关投资涉及的底层资产延伸函证;（2）对于华业资本认购的理财产品及合伙企业份额，我们认为华业

资本只是作为理财产品的投资方， 理财产品的发行方及合伙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已经聘请专业机构对底

层资产进行了尽职调查及投资分析， 我们向合伙企业进行了函证确认并获取了2017年度第三方有证券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意见审计报告， 故我们未就投资产品最终投资的底层资产进行延伸审

计函证；（3）我们在2014-2017审计过程中未发现业务模式、资金流向、银行流水等存在异常情况，2018

年审计中，债权投资业务出现违约，该业务涉嫌合同诈骗，警方已经介入侦查。

（2）结合自公司收购捷尔医疗以来，捷尔医疗和海宸医药的前三大客户名称、收入金额，会计师是

否就捷尔医疗和海宸医药销售业务的经济实质、收入确认和应收账款的可回收等，实施充分、必要的审

计程序，是否存在审计障碍，2018�年年审时无法获取相关审计证据的原因，说明当前就前述事项发现的

主要问题；

1、捷尔医疗和海宸医药历年前三大客户名称、收入金额如下：

1）捷尔医疗

2015年度

客户名称 收入总额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73,129,530.08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9,741,381.07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0,931,954.54

2016年度

客户名称 收入总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 352,209,342.61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05,411,005.42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4,320,275.00

2017年度

客户名称 收入总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 491,231,043.35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20,772,517.56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1,223,996.68

2018年度

客户名称 收入总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 324,458,665.52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86,887,264.20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135,960.82

2）海宸医药

2015年度

海宸医药于2015年8月成立，2015年度未开展业务。

2016年度

客户名称 收入总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 40,503,091.16

重庆合创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88,744.87

2017年度

客户名称 收入总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 119,301,613.08

重庆鼎洲医药有限公司 8,213,589.78

重庆映宸医药有限公司 7,900,512.84

2018年度

客户名称 收入总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 151,093,122.97

湖南菁鹏药业有限公司 19,166,873.98

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8,554,914.02

2、历年我们就捷尔医疗和海宸医药销售业务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采取分层选样的方式选取函证样本，对大额客户本期销售额及应收账款余额进行函证；

2）对未回函应收账款实施替代审计程序。抽查有关原始凭据，如销售合同、销售发票、出库单及回款

单据等，以验证与其相关的应收账款的真实性；

3）对本期应收账款的回款实施细节测试程序。 抽查有关银行回单，以验证收款的真实性；

4）根据增值税发票申报表估算全年收入，与实际收入金额进行比较；

5）对营业收入执行细节测试程序，抽取了发货单，审查出库日期、品名、数量等是否与发票、销售合

同、记账凭证等一致，以验收收入的完整性，抽取了记账凭证，审查入账日期、品名、数量、单价、金额等是

否与发票、发货单、销售合同等一致，以验证收入的真实性；

6）对主营业务收入执行了截止测试程序，通过测试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的发货单据，将应收账款和收

入明细账进行核对；同时，从应收账款和收入明细账选取在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的凭证，与发货单据核对，

以确定销售是否存在跨期现象。

我们在2015-2017历年审计中未发生审计受限的情形。

3、2018�年年审时无法获取相关审计证据的原因，说明当前就前述事项发现主要问题；

（1）检查原始凭证过程中，由于2018年度公司业务员均已离职，公司仅能提供内部文件，无法获取

外部支出性证据，无法确认收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2）我们拟开展对主要客户的销售收入情况，应收账款余额情况进行函证确认。 由于债权违约、李

仕林失联、警方介入侦查等特殊情况，主要客户对于与公司的交易发生额及应收账款的余额没有回函确

认；

（3）向公司管理层提出对重要客户的走访程序要求，尽管公司多方协调，但我们审计条件仍受到限

制，未能得到执行；

由于上述两家公司原实际控制人、 华业资本第二大股东李仕林失联及应收账款债权投资诈骗案件

涉案事项尚处于警方侦查阶段的影响，尽管公司多方协调，但我们审计条件仍受到限制，不能对上述销

售收入涉及的客户实施必要的函证、走访等审计程序，也无法实施其他的替代程序。 综上所述，对该部分

业务我们无法发表意见。

（3）捷尔医疗在被公司收购后能否形成有效控制、独立运营、独立核算，会计师是否实施充分必要

的审计程序，是否发现异常迹象；

会计师回复：捷尔医疗在被华业资本收购后恒韵医药逐步将人员及业务转移至捷尔医疗。 捷尔医疗

拥有自己独立的业务人员及财务核算人员，能独立面向市场开展经营业务，我们对捷尔医疗实施了充分

的审计程序，华业资本收购捷尔医疗后，有效控制了公司的经营业务，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未发现异常情

况。

（4）会计师自2014年以来是否就公司向李仕林违规担保事项实施充分、必要的审计程序，是否曾发

现违规担保迹象，补充说明公司及子公司是否存在任何形式的资金占用情形及其他违规担保事项；

1、历年我们对华业资本对外担保事项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获取公司年度的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核对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借款协议、担保协议的审批

程序；

2）查看公司《印章使用管理制度》，抽查公司《印章使用登记表》，了解并核查公司印章使用流程；

3）获取银行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

我们在历年的审计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向李仕林提供违规担保的迹象。

2、补充说明公司及子公司是否存在任何形式的资金占用情形及其他违规担保事项；

（1）对资金占用已执行程序

1）获取往来明细账与银行对账单核对是否一致，判断其入账会计科目、会计分录是否合理；

2）根据银行对账单抽样与账面核对，检查其是否正确入账；

3）分析与关联方的交易是否存在合理商业实质；

4）分析关联方往来期末余额账龄是否合理，是否存在资金占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的关联方往来款项余额如下：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其他应收款 海南省三亚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8,000,000.00 8,000,000.00

其他应收款 海南鼎盛航运有限公司 6,975,960.00 6,975,960.00

其他应收款 海南顶立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0 10,000,000.00

其他应收款 戴修平 350,000.00 350,000.00

其他应收款 匡松 1,400,000.00 1,400,000.00

其他应收款 深圳华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7,276.58

应收账款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 157,958,156.04 109,219,475.40

应收账款 重庆恒韵医药有限公司 30,098,706.72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的大额资金往来余额如下：

项目名称 公司名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其他应收款 重庆珑和医药有限公司 112,708,439.96

其他应收款 成都康来兴药业有限公司 270,000,000.00

其他应收款 重庆艾琪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 18,380,000.00

经查询工商信息，上述三家公司与本公司无股权关系，由于捷尔医疗原实际控制人、华业资本第二

大股东李仕林失联， 成都康来兴药业有限公司书面声明已将上述款项转给李仕林控制的关联方重庆恒

韵医药有限公司。 我们无法确认上述三家公司是否为关联方。

除上述情况外，我们未发现其他形式的资金占用情况。

（2）对违规担保已执行程序

1)向管理层了解对外担保情况，获取己收到的法院送达的对外担保的诉讼台账及相关文件，涉及诉

讼本金171,300.00万元；

2)检查用章申请记录，该担保事项未在用章申请记录中记录，且未经华业资本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批；

3)与公司顾问律师沟通并发函确认相关案件目前进展，担保诉讼案件除一审法院已作出判决的外，

其他案件尚处于审理阶段；

4)网上查询重庆捷尔公司已公示涉诉事项，并与诉讼台账核对是否一致。

由于涉及未经批准的担保事项，内部控制失控，无法获知涉及担保的事项有多少，涉及金额多大，我

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华业资本公司是否还存在其他潜在纠纷，以及前述担保事项对

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未发现公司有其他违规担保事项。

（5）分析说明上述事项是否涉及会计差错更正；

会计师回复：上述事项不涉及会计差错更正。

（6）就上述事项，请逐年说明自公司开展债权投资业务以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严格按规定建

立并切实执行了有效的内核机制、内核程序、审计质量把控及具体执行情况和相关结论，是否曾发现异

常迹象并要求年审会计师充分确认， 分析说明导致公司相关重大风险长期未能暴露和揭示的原因及具

体责任人。

1、本所历年来对华业资本均实行四级复核程序，即现场项目负责经理复核-项目签字合伙人复核-

总部或区域风险管理部审核经理复核-风险管理合伙人复核签发。

2、四级复核程序具体执行情况：

1）一级复核：项目负责经理除了草拟审计业务约定书及其他函件、编制审计计划、撰写重大事项概

要与审计小结外,通常本人应在风险程度较大、需要作主观判断的区域实施审计程序。 上述项目负责经

理实施审计程序所形成的工作底稿,应当由项目签字合伙人进行复核。 项目负责经理对审计项目组其他

审计人员实施审计程序所形成的工作底稿进行一级复核；

2）二级复核：应由项目签字合伙人实施。项目签字合伙人负有最终检查审计工作执行是否充分的责

任。 从总体上把握审计工作是否充分、财务报表的反映是否公允，并应当确信,对审计的所有重要区域得

出的结论都有工作底稿作为依据；审计工作是按照审计准则和本事务所执业规程的要求实施的，财务报

表也已达到公认的表达与披露的标准，且发表的审计意见是适当的；

3）三级复核：由总部或所属区域风险管理部审核经理完成；应将所有前手复核记录及其解决回复、

审计计划、审计总结、业务报告初稿、母公司全部业务工作底稿以及合并报表各级关键子公司业务工作

底稿纳入复核范围；

4）四级复核：业务报告在总部或所属区域风险管理部审核经理复核完成后，由风险管理合伙人实施

四级复核程序并签发；业务报告应将所有前手复核记录及其解决回复、审计计划、审计总结、业务报告初

稿、前期调查阶段和完成阶段审计底稿，以及其他复核实施人认为应当关注的工作底稿或事项纳入复核

范围。

本所在历年的审计质量控制复核中未发现重大异常迹象。

3、华业资本公司相关重大风险长期未能暴露和揭示的原因及具体责任人的分析

会计师回复：

（1）华业资本2014年开始参与金融投资，并没有金融投资的相关经验和专业能力，公司在未能充分

调查了解金融产品底层资产的真实可靠性的情况下，错误相信交易对手重庆恒韵医药公司(李仕林控制

的公司)，直接或者间接购买了有关金融产品，导致投资金融产品被合同诈骗；

（2）李仕林作为华业资本第二大股东，对华业资本拥有重大影响，其实际控制着重庆恒韵医药公

司； 华业资本投资购买重庆恒韵医药公司的金融产品被合同诈骗， 重庆警方正在全力侦查合同诈骗案

件。 目前，李仕林失联，时任董事刘荣华失联，时任董事兼总经理燕飞、董事孙涛被刑事拘留。

华业资本相关重大风险未能暴露和揭示的具体责任人的情况，需要等待警方的最终侦查结果确认。

五、关于新增私募基金投资

8.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映雪吴钩18�号私募基金2�亿元，且公允价值减少887.10�万元。请公司补充披

露：（1）该私募基金公司基本信息、基金规模、管理人、其他投资方，以及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或其

他安排；（2）公司实际投资时间，核实是否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3）公司上述投资的资

金来源以及杠杆水平，汇总披露公司、股东对该基金的投资总额和投资方式；（4）该基金的总规模、最终

投向、收益率、期限，分析短期内出现大额减值的原因以及减值是否充分；（5）公司在该基金中的主要权

利义务，是否需对该基金的投资亏损承担兜底担保等义务及其他安排；（6）核实公司、股东是否与该私

募公司有其他资金往来，是否存在延缓公司风险暴露的情形；（7）说明公司在经营出现重大风险、经营

困难的背景下，新增大额私募投资业务的原因和主要考虑，并充分披露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

公司回复：

映雪吴钩1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为上海映雪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由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托管，产品备案编码SY9952，产品成立日期为2018年6月1日，产品总规模为212177196.53份，

产品投资者为北京国锐民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锐民合” ）、吕宁，私募基金公司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公司子公司国锐民合于2018年7月6日出资2亿元申购映雪吴钩 18�号私募基金， 上述投资总额未

超过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0%，公司未单独披露临时公告。

（3）北京国锐民合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映雪吴钩18号私募基金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映雪吴

钩18号私募基金为无分级产品.

（4）映雪吴钩1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总规模为212,177,196.53份，其中国锐民合投资份额为201,

612,903.2份。 私募基金投资范围包括：证券类投资、FOF类投资等。 映雪吴钩1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无

固定收益率，预计存续期限为基金成立之日起至[届满10年]结束并清算完毕为止；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相关规定将该投资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科目核算， 截止2018年12

月31日该基金份额净值为 0.948元， 公司据此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887.10万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

2019年1-4月，该基金净额回升，不具备长期减值的基础，截至2019年4月30日，映雪吴钩18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的份额净值回升至1.025元。 根据映雪提供给公司的《映雪吴钩1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

4季度报告》中显示，该基金投资方向为固定收益投资债券2645万元，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13.41万元，

债券型基金2.86亿元（债券转售期内，持有公司债券6800万，报告期末无公司债券）。

（5）公司作为基金持有人享有协议中约定的相应权益，承担相应的价值波动风险，公司不需对该基

金的投资亏损承担兜底担保等义务及其他安排。

（6）除公司子公司国锐民合认购该基金外，公司及股东未与该私募基金有其他资金往来；国锐民合

出资认购日为2018年7月6日， 公司尚未爆发应收账款风险， 投资该基金不存在延缓公司风险暴露的情

形。

（7）公司投资映雪吴钩1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是公司正常的金融投资业务，可进一步推动公司在

金融领域的扩展，符合当时公司的发展战略。 投资风险主要包括市场风险、股票投资风险、债券投资风

险、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募集失败风险、信用风险等。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上接B016版）


